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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09－017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向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之持续督导意见书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09年3月26日收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对我公司向浙江

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之持续督导意见书，现予以公告，

全文如下：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作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或“公司”）2007年向浙江盾安精工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精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

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出具本意见书。本意见

书所依据的文件、书面资料、业务经营数据等由盾安环境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国元证券对本意见书所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负责。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购买资产概述 

根据 2007 年 9 月 14 日，盾安环境与盾安精工签署了《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

议》，并经 2007 年 12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新股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公司

字[2007]216 号）核准，盾安环境本次向盾安精工购买的资产包括：盾安精工拥

有的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禾田”）70%股权、珠海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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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宇”）70%股权、重庆华超金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重庆华超”）100%股权、天津华信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华信”）

100%股权、苏州华越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华越”）100%股权、盾安精

工有限公司（美国）（以下简称“美国精工”）100%股权；盾安精工拥有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 157,379.30 平方米和房屋所有权 78,483.82 平方米。 

此外，根据盾安精工 2007 年 9 月 14 日召开的股东会作出的决议、盾安精工

于 2007 年 9 月 14 日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及于 2007 年 11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零价格转让空调零部件（平衡块、储液器等）资产业务补充

承诺》，盾安精工将其拥有的空调零部件（平衡块、储液器等）资产业务以零价

格转让给盾安环境。 

（二）购买资产的交割与过户情况 

截至 2007 年 12 月 27 日，盾安环境完成了上述购买资产的交割与过户： 

1、就盾安精工所持盾安禾田 70%股权转让与盾安环境事宜，诸暨市对外贸

易经济合作局以诸外经资[2007]230 号文批准了该等股权转让，并同意修改盾安

禾田合资合同和章程的相关条款；盾安禾田就此换领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2、就盾安精工所持珠海华宇 70%股权转让与盾安环境事宜，珠海市金湾区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以珠金外资管字[2007]176 号文批准了该等股权转让，并同

意修改珠海华宇合资合同和章程的相关条款；珠海华宇就此换领了《外商投资企

业批准证书》，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3、就盾安精工所持重庆华超 100%股权转让与盾安环境事宜，重庆华超修改

了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4、就盾安精工所持天津华信 100%股权转让与盾安环境事宜，天津华信修改

了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5、就盾安精工所持苏州华越 100%股权转让与盾安环境事宜，苏州华越修改

了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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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盾安精工所持美国精工 100%股权转让与盾安环境事宜，盾安环境就境

外投资美国精工取得了《批准证书》（[2007]商合境外投资证字第 001988 号）。

根据 YU,SOUTH & ASSOCIATES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自 2007 年 12 月 17

日，盾安环境是美国精工唯一的股份持有人。 

7、本次交易标的物业（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已全部过户至盾安环境。

盾安环境已就标的物业取得诸字第 80000005856 号、诸字第 80000005857 号、诸

字第 80000005858 号、诸字第 80000005859 号、诸字第 80000005860 号、诸字第

80000005861 号及诸字第 80000005862 号《房权证》，以及诸暨国用（2007）第

9070489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8、根据盾安精工与盾安环境签署的《资产移交汇总表》，盾安精工拥有的

空调零部件（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已移交给盾安环境。 

（三）国元证券意见 

盾安环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目标资产的交割与过户手续均依法完

成。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当事人承诺事项 

根据《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盾安精工承诺如下： 

1、股份锁定或转让承诺。就盾安精工认购的盾安环境 9000 万股股票，盾安

精工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该等股票不上市交易。 

2、关于零价格转让空调零部件（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业务的承诺。在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之日至本次交易完成期间，盾安精工将拥有的空调零部

件（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业务以零价格转让给盾安环境。空调零部件（储液

器、平衡块等）资产业务范围以北京中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07 年 9 月 14 日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证评报字（2007 第 100－1 号）的评估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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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日为 2007 年 6 月 30 日。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前，盾安精工空调零

部件（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业务的所有收益全部归盾安环境所有。 

3、专利转让承诺。为保证盾安环境购买该等制冷资产的独立性，盾安精工

承诺如下：在盾安环境与盾安精工就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事宜签署的《发行股票购

买资产协议》生效后，盾安精工拥有的该等制冷资产所使用的专利或取得专利申

请权将无偿转让给盾安环境。 

4、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及以零价格转让其本部拥有

的空调零部件（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业务均实施完毕后，盾安精工不会以控

股、参股、联营、合作、合伙、承包、租赁等方式，直接、间接或代表任何人士、

公司或单位在任何地区，从事与盾安环境及盾安环境控股子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

务。 

5、利润承诺。鉴于盾安精工拟以所持有制冷产业相关的资产业务，认购盾

安环境向盾安精工定向发行的 9,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就本次交易完成后

盾安环境购买的制冷产业相关的资产业务盈利状况，盾安精工承诺如下：该等资

产业务所对应的 2007 年度、2008 年度及 2009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

于人民币 9,000 万元、10,000 万元及 11,000 万元；若某会计年度未达到前述相

应指标，差额部分将由盾安精工在该年度年度报告公告后 15 日内以现金向盾安

环境补足。 

空调零部件（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业务 2007 年下半年、2008 年度、2009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00 万元、1,700 万元和 2,000 万元，

若未达到前述相应指标，差额部分将由盾安精工在盾安环境该年度报告公告后

15 日内以现金向盾安环境无偿补足。 

6、盾安控股的承诺。本次发行前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

控股”）为盾安环境控股股东，盾安控股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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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份锁定或转让承诺。就本次发行完成后盾安控股持有盾安环境

22,267,354 股股份锁定事宜，谨承诺如下：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盾

安控股不得转让该等股份。 

（2）商标无偿转让承诺。在盾安环境与盾安精工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发行

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盾安控股持有该等制冷资产业务产品相关的商标权

无偿转让给盾安环境。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履行情况 

自盾安环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至本持续督导期结束，盾安精工和盾安控

股均按约定履行上述各项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2007 年度和 2008 年度

盾安精工出售的资产和零价格转让的空调零部件（平衡块、储液器等）资产业务

实现的利润均超过利润承诺要求，不存在盾安精工向盾安环境补足未达利润承诺

之差额的情形。 

（三）国元证券意见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结束，盾安精工和盾安控股按照约定履行了各项承诺。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一）盈利预测概述 

根据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华证中洲审（2007）专

字第070044号《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度、2008年度盈利预

测审核报告》，假定盾安环境已完成定向增发，对公司的合并利润进行了预测，

预测2007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435.25万元，其中购入资产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699.52万元；预测2008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12,824.34万元，其中购入资产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10,482.57万元。 

（二）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华证中洲审(2008)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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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070005 号《审计报告》、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天健光华审（2009）专字第070011号《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公

司及购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与相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200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00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项目 

实现数 预测数 实现数 预测数 

购入资产 13044.06 10699.52 10,491.48 10,482.57

合并备考 16164.01 12435.25 13,163.93 12,824.34

上表数据说明，本公司及购入资产 2007 年度、2008 年度盈利预测全部实现。 

（三）国元证券意见 

    盾安环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2007 年度和 2008 年实现的净利润均超过盈

利预测水平。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2008 年上半年，公司整体经营业绩良好，各项业绩指标均出现较大幅度增

长。2008 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家用空调市场

需求下降，加上铜、锌、钢等金属材料价格大幅度下跌且波动频繁，对公司经营

业绩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因此，盾安环境 2008 年度整体经营情况呈现“上

半年增速较快，下半年明显回落”的态势。200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9,101.5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95%；实现利润总额 22,442.72 万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 12.9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9,84.82 万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 7.29%。 

盾安环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主要业务分为制冷配件和制冷设备两部分。

其中制冷配件产品包括制冷阀类、管路集成组件、压缩机零部件；制冷设备产品

包括制冷设备整机、制冷设备末端、热交换器。2007 年度和 2008 年度公司主要

产品的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08 年 2007 年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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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比例 营业利润率 营业收入 比例 营业利润率 增减 

制冷阀

类 
113540.77 43.82% 16.21% 109806.22 45.75% 15.97% 3.40%

管路集

成组件 
58411.89 22.54% 12.00% 50114.59 20.88% 21.27% 16.56%

压缩机

零部件 
26487.26 10.22% 22.17% 14133.09 5.89% 2.14% 87.41%

制冷设

备整机 
19715.01 7.61% 36.33% 16646.60 6.93% 40.92% 18.43%

制冷设

备末端 
10503.17 4.05% 24.91% 11334.57 4.72% 26.39% -7.34%

热交换

器 
15270.02 5.89% 30.55% 9404.78 3.92% 22.08% 62.36%

其他业

务收入 
15173.38 5.86% 8.14% 28598.97 11.91% 2.60% -46.94%

合计 259101.50 100% - 240038.82 100% - 7.95%

从收入构成上来看，制冷阀类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最大，是重组后盾安环境

最主要的产品。2007 年和 2008 年两年各类产品所占营业收入比例变化不大。从

营业收入增长情况来看，压缩机零部件产品营业收入增长了 87.41%，主要是由

于该产品在 2007 年为盾安精工业务由盾安禾田代为销售，2008 年度该项业务全

部转入公司。热交换器的营业收入增长了 62.36%，主要由于该产品的产销量增

加。毛利率水平方面，压缩机零部件产品由于从代销到转为公司直销，导致毛利

率大幅上升；管路集成组件由于消化存货跌价引起的损失导致营业成本上升， 毛

利率有所下降。 

下表是盾安环境近两年分地区营业收入情况。2008 年度华北、西南、东北

地区以及海外市场营业收入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是公司加大市场拓展力度，产品

市场认同度提升。 

                                                        单位：万元 

区域名称 08年度营业收入 07年度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减（%） 

华东地区 98,996.37 120,650.99 -17.95 

华北地区 17,745.37 13,142.94 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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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 71,857.89 57,897.84 24.11 

华中地区 13,597.41 12,164.41 11.78 

西南地区 20,524.63 14,026.82 46.32 

东北地区 3,284.55 1,322.82 148.30 

出    口 33,095.28 20,833.00 58.86 

合    计 259,101.50 240,038.82 7.94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制冷产业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但从行业的发展规律

及历史数据来看，制冷产业整体仍处成长期，尤其是特种制冷更有巨大发展空间；

家用空调方面，尽管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法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已日趋饱

和，增长放缓，但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甚至未来的非洲等新兴市场仍将带

来可观的增长。 

公司制冷配件业务已确立了行业领先地位，是国内制冷配件产业的龙头企

业。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目前主要依靠大规模低成本制造建立的竞争优势

不可持续，在制冷配件业务方面公司将通过优化产品结构，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的

产品，向以技术、资源整合为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经营模式转型。公司制冷设备

业务目前尚处行业中上水平，与优秀企业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公司将加快现有商

用制冷向特种制冷领域的转型，形成以商用空调为基础，行业特种空调为发展方

向的战略格局。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公司治理情况概述 

持续督导期内，盾安环境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浙江证监局关于贯彻落实证监会上市部进一步深入推进公司治理专

项活动的通知》，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其他有关上市公司治

理的规范性文件要求，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

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完善，

公司规范运作、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公司还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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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的业务流程以及

经营管理各层面、各系统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不断的完善与改进。 

（二）国元证券意见 

盾安环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完成后，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

国证监会、深交所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修订并完善了公司治理、

内控方面的规则、制度，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能够按照“三会”议事规

则和总经理工作细则等制度规范运作，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公司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事务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相关信息，确

保了投资者公平获取信息。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国元证券意见：交易双方已按照公布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履行了各方责

任和义务，实际实施的方案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差异。 

 

 

独立财务顾问：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时间：2009年 3 月24 日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年3月27日 


